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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9_AB_98_E4_BA_BA_E6_c80_314780.htm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

于印发《人民检察院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》、《人民检察

院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》和《人民检察院鉴定规则（试行）

》的通知(高检发办字[2006]33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

检察院，军事检察院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： 《人

民检察院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》、《人民检察院鉴定人登

记管理办法》和《人民检察院鉴定规则（试行）》已经2006

年11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

通过，现予印发，于2007年1月1日起实施。实施中有何问题

和意见及建议，请及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。 二○○六年十一

月三十日人民检察院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

条 为规范人民检察院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工作，根据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和其

他有关规定，结合检察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

法所称鉴定机构，是指在人民检察院设立的，取得鉴定机构

资格并开展鉴定工作的部门。 第三条 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工作

，应当遵循依法、严格、公正、及时的原则，保证登记管理

工作规范、有序、高效开展。第二章 登记管理部门 第四条 人

民检察院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实行两级管理制度。 最高人民检

察院负责本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。 

省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所辖地市级、县区级人民检察院鉴定机



构的登记管理工作。 第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部门和

各省级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部门是人民检察院鉴定机构的登

记管理部门，具体负责鉴定机构资格的登记、审核、延续、

变更、注销、复议、名册编制与公告、监督及处罚等。 第六

条 登记管理部门不得收取任何登记管理费用。 登记管理的有

关业务经费分别列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的年

度经费预算。第三章 资格登记 第七条 鉴定机构经登记管理部

门核准登记，取得《人民检察院鉴定机构资格证书》，方可

进行鉴定工作。 第八条 鉴定机构登记的事项包括：名称、地

址、负责人、所属单位、鉴定业务范围、鉴定人名册、鉴定

仪器设备等。 第九条 申请鉴定机构资格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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